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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耕地保护

相关技术服务（2024年度）-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海南省耕地保护相关技术服务（2024年度）

2．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3．采购预算：人民币5171200.00元

4．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至2024年12月31日。

5．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6．付款方式：

（1）第一笔工作经费：签订本合同后，采购人根据中标人开具的等额、 合法有

效的发票，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项目总经费的50%；

（2）第二笔工作经费：2024年9月23日前，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交符合要求的相关

成果，并经采购人确认合格后，采购人根据中标人开具的等额、合法有效的

发票，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项目总经费的30%；

（3）第三笔工作经费：2024年12月15日前，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交符合要求的项

目工作成果后，据实结算，采购人根据中标人开具的等额、合法有效的发票，

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项目剩余20%工作经费。

7．验收标准：按国家行业规范标准及合同要求进行验收。

二、项目概况

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耕地保护管理工作属于我处每年度须开展的经

常性项目。

根据《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

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进一步严格新增耕地报备入库有关事项》、《关于进

一步加强补充耕地管理严格新增耕地认定的通知》、《关于改进耕地占补平衡动

态监管系统的通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

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耕

地占补平衡工作的通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耕地卫片监督方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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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通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调整补划管理办法的通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启用耕地卫片监督与进出

平衡监管系统有关事项的通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以“三调”成果为基

础做好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地类认定的通知》、《海南省耕地“非粮化”“非农化

突出问题专项整改复耕五年行动方案(2023-2027年》等文件要求，计划开展2024

年耕地保护相关技术服务委托工作，以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实有耕

地数量基本稳定、质量有提升。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补充耕地项目管理严格新增耕

地核实认定的通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印发〈海南省新增耕地调

查认定技术规范（试行）〉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技术检查复核市县补充耕地项

目，对市县报备的新增耕地在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中审核。同时为了掌握

建设项目占用耕地情况，结合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统计分析建设用地项目占用

耕地的地类、等别等工作。

二是根据《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田保护工作的

通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

划管理办法的通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规范

设施农业用地管理促进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开展重大项目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踏勘论证，对建设项目占用和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合理性进行

审核；对设施农业用地进行监测管理，指导、审查设施农业用地上图入库；开展

耕地目标考核，对市县级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材料进行技术审核。

三是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2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工作的通

知》、《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

关问题的通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工作

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海南省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突出问题专项整改复耕

五年行动方案(2023-2027年》等文件要求，指导督促市县开展2023年度耕地资源

质量分类更新评价和监测评价工作，并进行对市县报送成果进行省级核查汇总；

对耕地保护相关督察问题整改情况提供技术支撑；技术审核市县耕地“非粮化”

“非农化”突出问题图斑核实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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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清单及预算价格

品目

序号
服务品目

预算单价

(单位：元)

1 不少于50个补充耕地项目省级复核报告 2086200.00

2 不少于50个补充耕地项目备案汇总表和情况报告 439300.00

3 不少于220个建设项目占用耕地地类和等别汇总表 436500.00

4 耕地卫片内业审核和外业抽检情况报告 226700.00

5 重大建设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审查意见 291500.00

6 不少于100个设施农业用地上图入库审查报告 90600.00

7 18个市县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评分表 284000.00

8 2023年18个市县耕地资源质量分类省级核查意见 498800.00

9 耕地保护相关督察问题整改情况报告 151500.00

10
海南省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突出问题图斑核实处

置报告
666100.00

预算总价 5171200.00

注：投标人在报价时，所有投标报价均以上述预算总价或各项预算单价为限额，

任何超过本项目预算总价或各项预算单价的报价均作为无效报价处理。

四、委托工作内容：

1. 对2024年度市县上报不少于50个补充耕地项目的耕地认定和等别评定报告

进行省级复核，完成补充耕地项目省级复核报告及数据库；

2. 审查2024年度市县在系统填报的不少于50个补充耕地项目备案信息，整理项

目的纸质和电子档案资料，形成补充耕地项目备案汇总表和情况报告；

3. 为2024年度全省建设项目涉及占用耕地报批材料提供技术支撑，审核市县不

少于220个建设项目涉及占用耕地材料，形成建设项目占用耕地地类和等别

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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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展全省耕地卫片工作，对市县级上报的耕地卫片举证材料进行内业复核，

选取部分重点类型进行现场调查核实，并在规定时间内形成报告及数据统计

分析表；

5. 对重大建设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合理性进行分析并

提出技术审查意见；

6. 设施农业用地监测管理，同时审核设施农业用地上图入库情况，本年度审核

不少于100个；

7. 对18个市县级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材料进行技术审核；

8. 开展2023年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评价和监测评价省级核查汇总工作，对市

县级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审核把关，对市县成果进行汇总，并形成省级耕

地资源质量分类工作成果；

9. 做好耕地保护相关督察问题整改技术服务，对市县提交的耕地保护督察相关

整改材料进行技术审查；

10. 技术审核市县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突出问题图斑核实处置数据。

五、商务要求

1.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至2024年12月31日；

2. 成果提交要求：中标人应按照自然资源部和采购人工作要求，按时完成各

项工作任务，项目全部工作内容应于2024年12月底前完成，并按要求提交

项目以上10项工作成果。

3. 知识产权：

1 采购人向投标人提供任何文件、信息和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规范和测

试规范）不构成向投标人转让、授予本项目项下技术服务之外的使用权或

其他任何权利。

2 投标人根据本项目完成的包括阶段性成果在内的工作成果的知识产权归

采购人所有，投标人对其在本项目中完成的全部成果及资料享有署名权。

3 未经采购人的书面许可，投标人不得将上述采购人的知识产权所指向的工

作成果以任何方式用于提供除本合同项下技术服务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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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标人应当确保所提供的技术服务及工作成果（包括但不限于数据资料、

计算公式、测试方法、软件、报表等）不得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和其他

合法权益。

六、其他服务要求

1. 投标人应落实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人员并向采购人提供名单，并建立项目

台账，记录保存并向采购人提供项目实施相关重要资料信息，配合采购人及

相关部门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与绩效评价，应采购人的要求不

定期的向采购人汇报工作进度，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成果资料，并负责成果资

料的补充、修改和完善工作；

2. 编制的成果应达到自然资源部和采购人规定的相关要求。投标人应对服务过

程和成果的合法性、实用性和时效性负责；

3. 投标人应依据合同规定的工作内容和技术要求，组织具有相关工作经验及资

质的工作人员提供项目服务，向采购人提供项目组人员名单及其分工负责事

项；

4. 投标人应妥善保管采购人提供的数据及成果资料，在未得到采购人书面确认

的情况下，不得擅自将采购人提供的数据及成果资料泄露给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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